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之 

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上

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办法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华西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西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担任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时代万恒”或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

导机构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的规定，保荐机构在获

悉《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》（修订版）中披露 2017 年 12

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期间，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后，对时代万恒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（以下简称“本次现场检查”），

现将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

在获悉《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》（修订版）中披露

2017年 12月 1日至 2018 年 4月 18日期间，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

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后，保荐机构第一时间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。检查

人员现场检查了公司运营情况，查阅收集了相关文件资料，并与公司相关人员沟

通，深入核查时代万恒本次年报修订及相关资金占用情况。 

二、现场检查事项的具体情况 

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莱茵海岸”）原为时代万恒的控

股子公司，因房地产开发建设的需要，时代万恒为其提供项目开发资金。因时代

万恒采取收缩房地产业务的政策，2015 年 11 月 24 日，时代万恒将持有的莱茵

海岸 51%的股权以 17,644.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辽宁万恒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万恒集团”），万恒集团是时代万恒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的全资子公司，上述转让行为致使莱茵海岸由时代万恒的控股子公司成为时代万



恒的关联方。转让时时代万恒应收莱茵海岸债权本息合计 12,235.54万元，时代

万恒与万恒集团协议约定，万恒集团对莱茵海岸的上述债权承担代为清偿责任，

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后 24个月内（即 2017 年 11月 30日前）结清。因此上

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形成了万恒集团对发行人共计 29,879.64万元的债务总额（以

下简称“债务总额”）。 

截至 2017年 11月 30日，上述债权本息金额已清偿 24,000万元，由于莱茵

海岸销售回款问题及万恒集团存在暂时性的资金紧张，万恒集团及莱茵海岸未能

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归还剩余款项，经时代万恒多次与莱茵海岸和万恒集团交

涉，至 2018年 4月 18 日已清偿完毕全部所欠债权本息。故于 2017年 12 月 1日

至 2018 年 4月 18日期间，上述未按时归还的债权本息形成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

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三、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

建议时代万恒继续完善主营业务经营模式，全力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，改

善经营管理水平，关注、披露提示并防范经营风险，为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；此

外，提请时代万恒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有

关规定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，严格履行各项承诺，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及时、

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。 

四、是否存在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

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，

保荐机构需要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

公司资金情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，现场检查报告需要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五、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

在保荐机构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，时代万恒积极提供所需文件资料，安排保

荐机构实地调研了解情况，为保荐机构的现场检查工作提供便利。本次现场检查

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。 

六、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



通过现场检查，华西证券认为：《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

告》（修订版）及《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7 年年

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等文件如实反映了上述未按时归还的债权本

息形成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，上述债权本

息已于 2018年 4月 18 日清偿完毕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